
税收征管
讲究聚财之道  加强税收管理

易靖华  周惊涛

“讲究生财、聚财、用财之道，增加和节

省建设资金”，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之

一，我们税务部门，应以圆满实现这一方针为

己任，特别是要把生财和聚财之道放到优先地

位。我们讲究生财、聚财之道，一方面要有一

套有利于促进经济的调整和发展，有利于发挥

组织收入的职能作用的税收制度，另一方面，

还要有一套完善的征收管理办法。二者是相辅

相成，缺一不可的。

当前，讲究聚财之道，加强税收管理，要

狠下一番功夫。我们认为，迫切需要解决好以

下几个问题：

一、必须坚持集中统一管理税收，同时辅

之以有限度的灵活性。这是因为税 收 政 策 性

强，牵涉面广，它的一征一免，征多征少，直

接关系到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，正确处理国

家、企业和个人的关系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。
要充分发挥税收的财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作用，
不集中统一管理税收，就不能保证国家经济政

策的贯彻和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。同时，我国

是一个大国，现行的税法是根据经济发展的一

般情况制定的，不管规定的条文怎么具体，也

难以完全适应不同地区、不同行 业、不 同 经

济结构的复杂情况。这就需要有一 定 的 灵 活

性。但是，这种灵活，必须是在集中统一领导

下的灵活，是不损害宏观经济利益的灵活，是

有秩序、有纪律的灵活。因此，需要重申以下

几条章法：

第一条是坚决维护现行税收法 规 的 严 肃

性，必须坚持依法办事，依率计征。对于现行

的税收政策法令与当前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，

可以作为问题研究，可以提批评建议，探讨改

革的办法，但在制定新的政策法令之前，仍应

按现行规定执行，绝不许把一条消息、一个建

议、某一个人的讲话、某一个主管部门的“会

议纪要”，以及对于税制改革所提出的方案、

设想，作为执行的根据。
第二条是按规定程序办事。企 业 要 求 减

税免税，应向当地税务机关提出申请，经过审

查之后，按照税收管理体制，逐级上报审批。
不许逾越这个规定程序，由企业或主管部门直

接向省人民政府或上一级人民政府写报告。任

何部门和企业都不得擅自决定减免税收，凡是

各地自行作出的减税免税规定，不合法的应当

废止，超越权限的应当纠正，应当减免而手续

不完备的，要补办手续。
第三条是税务机关与纳税单位在税法解释

上发生分歧时，要“先交税后打官司”，不允

许拒不纳税。
第四条是税务机关对减税免税一定要按照

政策，坚持原则，严格审批。凡属重大减税免

税问题，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 走 出 办 公

室，深入企业，调查核实，实事求是地作出处

理。对那些消耗高、产品质量 差、经 济 效 益

低、重复生产、供过于求的企业，一般不应给

予减税免税。税务机关对批准实行减税免税的

企业，不能放任不管，要同纳税企业一样进行

管理，经常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，考核减

税免税的经济效益。同时要监督企业到期恢复

纳税。如果由于税务工作人员失职，到期未恢

复征税，因而造成大量漏欠税的，要批评教育，

追究责任，直至给以必要的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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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强税源管理，切实掌握经济税源的

发展变化情况。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”我

们收税，好比打仗，必须经常了解客观经济税

源的发展变化，做到胸中有数。如果对于自己

所管企业的经济税源情况底子不清，也就不可

能取得征管工作的胜利。为了切实掌握经济税

源的变化，湖南省从1973年开始，从省到地、

县普遍建立了税源观察点，1 980年初印制了重

点税源表式。并明确年纳税 100 万元以上的企

业，省税务局和所在地（市）、县税务局都要

重点掌握；年纳税5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地、市

和所在县（市）税务局要重点掌握；年纳税10

万元以上的企业，县、市税务局要重点掌握。
抓住了这些重点税源，就抓住了关键，就能克

服征收管理上的盲目性，取得征收管理的主动

权。对这些重点户税源，尤其是对年纳 税 100

万元以上的企业，所在地的税务机关要派专人

驻厂管理；要经常搜集企业产、供、销、运等

方面的资料，定期分析研究，以利于促进生产

和指导征收。这样做，无论从生财和聚财的角

度来看，都是完全必要的。
三、搞好纳税申报、纳税鉴定和统一发货

票等征管制度的建设。纳税单位和个人应当向

当地税务机关按期报送财务报表和申报纳税，
这是纳税人必须履行的法定手续。但是，多年

以来，许多地方对这个制度都执行 得 不 够 认

真，很有必要把它迅速建立和完善起来，全面

实行。
纳税鉴定是根据纳税单位的生 产 经 营 实

际，具体落实税收政策法令的一种良好形式。
1981年以来，湖南省绝大多数税务部门认真抓

了这项工作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一部分纳税鉴定

适应性差，有的纳税鉴定不是面对企业定的，
而是一个行业搞一本纳税鉴定，它包罗万象，

企业感到无所适从，不便据以计算纳税；有的

企业生产经营起了变化，相关的政策法令有了

改变，但鉴定依然故我，这就不可能做到依法

办事，依率计征。所以，准确地完整地搞好纳

税鉴定，并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及时修改、完善

它，是加强征收管理的一项不容忽视的工作。

统一发货票是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财

务收支的合法凭证，又是征收机关查帐核税的

重要依据。加强发货票管理，有利于搞好市场

管理和税收管理，反对偷税、逃税和投机倒把

活动。当前，要针对近年来不少地方对发货票

管理松弛、非法印制、使用混乱、检查不严的

情况，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扭转。各地税务部

门对广大税务干部，要进行加强发货票管理的

思想教育；要按照统一发货票管理办法的有关

规定，印好、管好、用好发货票；要将发货票

管理列入税务专管员责任制，加强所管单位发

货票领、用、存的管理；要经常辅导开票人员

熟悉税收政策法令，掌握开票的有关规定。同

时，还要定期进行检查，发现问题 和 解决 问

题，打击经济犯罪活动。
四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，改进城乡税

收的征管方法。城乡经济不论实行什么形式的

生产责任制，都不能减少国家的税收收入，而

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，要保证国家税收逐年

有所增长，要贯彻“先税后分”的原则。对经

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发证的个 体 工 商 业

户，由于多数无帐或者帐据不全，在征收方法

上，应本着简便易行的原则，分别采用核实征

收、定期定额征收和定率（负担率）不定额征

收的方法，已经建立了个体经营者联合协会的

地方，也可以逐步实行民主评议。对农村一些

比较集中的工业、手工业产品，要控制生产环

节，实行查定征收；同时，适当扩大工商税代

征面，依靠社、队的力量，把零星分散的税源

管理好、收上来，但不能搞“包税”。还要密

切联系有关部门管好市场，加强集市贸易税收

的征管工作，打击二道贩子违反国 家 政 策 规

定、投机倒把、哄抬物价、破坏市场秩序的行

为。
五、加强对“以税还贷”的管理。为了帮

助轻纺企业进行挖、革、改，促进轻纺工业生

产的发展，国家规定企业使用各种专项生产措

施贷款，可以按规定程序，先用贷款项目投产后

所增加的利润和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归还贷款本

息，不足部分可向税务部门申请减免本项目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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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产品应纳的工商税归还。当然，这对生产的

发展有促进。但现在有的把不应用税款偿还的

贷款也用税款偿还；有的企业不先 用 利 润 还

贷，却用工商税还贷；有的不报批就动用税款

还贷，也有的把应当按期入库的税 款 截 留 下

来，作为偿还贷款的专用款。这些问题如不切

实加以解决，税收计划就难以完成，国家的财

政收入将受到影响。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明确

企业因生产经营有困难要求减免税与用税款还

贷款是两回事，应当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分别按

照有关的政策规定办理，不能混为一谈，当作

一件事情来办。
如把以上这几个方面问题解决好，税收的

征收管理工作就能大大提高一步。

税收征管
在法律顾问处的支持下  做好以法治税的工作

安徽省金寨县税务局

编者按：认真维护税收 法纪的严 肃性，向所有纳税 单位和个人进行有关税收 法 令 的 教

育，提高他们遵守法纪，照章纳税，维护国家利益的自觉性，是各级 税务 部 门 强 化税收工

作，完成税收任 务的重要保证。加强税 法 宣传工 作，及时查处违反税 法的事件和 案件，是各

级 税 务部门的一项重要工 作。安徽省金寨县税 务局，一年来采取 聘请县 法律顾问处担任 常年

法律顾 问的做 法，在以 法治税 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值得各地 参考。

我县在钢材、电力等部分主要税源下降的

情况下，1982年上半年实现全年税 收 计 划的

65%，创历 年最 高 记 录，比 上 年同期增长

31.6%。我们在宣传国家税收政策、整顿纳税

纪律、大力组织收入和贯彻财政部税务总局关

于开展清理偷漏欠税的《通告》的工作中，得

到了县司法局和法律顾问处的有力配合和积极

支持，加强了以法治税，效果很好。
（一）

过去一个时期，在“左”倾错 误 的 影 响

下，国家税收的作用被忽视，纳税纪律松弛，

依法征税经常遇到阻力。对待偷漏 税 收 和 抗

税，虽然可以按章罚款，然而有些纳税单位正

税尚且不交，何惧罚款？一户 挡 路，影 响一

片，既不利于税收工作，也挫 折了 税 干的情

绪，感到“理直气壮腰不硬”。在 这 种 情 况

下，我们急切地需要寻求一种公正而又有力的

支持。
1981年夏，县司法局和法律顾问处先后建

立起来。我们慎重考虑之后，发出聘书，聘请

县法律顾问处担任常年法律顾问。当时，司法

局和法律顾问处机构初建，人员未配齐，尚未

开展法律顾问工作，但他们出于对国家税收工

作的支持和扩大法制宣传，克服困难，毅然受

聘，并指定法律顾问处负责同志担 任 法 律 顾

问，承担协助税务机关宣传税收政策，维护国

家税收法制尊严，接受法律咨询，受托办理有

关法律事务。
常年法律顾问一聘定，我们用各种形式，

以最快的速度让全县都晓得税务机关聘请了法

律顾问。梅山镇有个离职的工人，开业个体经

营，从1980年 9 月开业以来，从不交税。税干

登门催交，他说：“要税吗，去找县委书记！”

可是，当他知道税务局聘请了法律顾问之后，

找了不少人商议，终于到税务机关 补 交 了 欠

税。
（二）

在县司法局领导的重视下，一年来法律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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